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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98）

派 付 末 期 股 息

茲提述：

(i) 株洲南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的

業績公告，據此，其宣佈（其中包括），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付每股人民幣0.350

元（含適用稅項）的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惟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

及

(ii)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結果公

告，據此，其宣佈（其中包括），有關末期股息的決議案已獲股東批准。

本公司謹此宣佈，將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八日以港幣（即每股0.44008元，含適用稅項）

向持有本公司H股並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末期股

息。以港幣計的末期股息是按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即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前五

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幣的平均中間價計算。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丁榮軍

中國株洲，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丁榮軍；本公司副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為鄧恢金；

其他執行董事為李東林；非執行董事為言武及馬雲昆；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毓才、陳錦榮、浦

炳榮及劉春茹。


